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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 免 嚴 格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及 獲 豁 免 嚴 格 遵 守 公 司
（ 清 盤 及 雜 項 條 文 ）條 例

為籌備全球發售，我們已尋求下列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的若干條文及豁免嚴格遵守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已訂立若干交易，而根據上市規則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105條，我們(i)已就非完全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申請而聯交所已授出豁免嚴格遵
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有關公佈的規定；及(ii)已就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申請而聯交所已授
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及第14A.36條有關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進一步
詳情見「關連交易」一節。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根據上市規則第17.02(1)(b)條及附錄1A第27段以及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附表三第
I部第10段，本招股章程須載入某人士擁有或有權獲授購股權以認購的任何本公司股份或債
權證數目、概況及金額的詳情，及每份購股權的若干細節，即可行使期限、根據購股權認
購股份或債權證的價格、就購股權或其權利已付或將予支付的代價（如有），以及獲授購股
權人士的姓名及地址，所有未行使購股權及於上市後彼等對股權的潛在攤薄影響以及對根
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行使該等未行使購股權產生的每股盈利的影響（「購股權披露
規定」）。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已根據本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 其他資料 
— 16.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一節所載條款，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向91名
人士授出購股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以認購合共19,684,000股股份，佔緊隨全球發
售完成後本公司經擴大股本2.99%（假設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均獲行使，但未計及因超額
配股權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

本公司已分別向聯交所及證監會申請及我們已獲授予(i)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7.02(1)
(b)條及附錄1A第27段的披露規定；及(ii)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42A條豁免嚴格
遵守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附表三第I部第10(d)段的披露規定，原因是基於以下理由，
全面遵守該等上述規定會造成本公司不必要的沉重負擔，而倘本公司就購股權披露規定獲
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及獲豁免嚴格遵守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投資大眾的權益將
不會受到損害：

(a)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共有91名承授人，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五名為本公司高
級管理層成員（不包括董事）、一名為本集團與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合作的顧問、
一名為本集團僱員（為蔡先生的兒子，因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及餘下81名承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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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集團僱員（彼等均非本公司關連人士），鑒於我們已就十名承授人（彼等為本集
團董事、高級管理層成員、顧問、關連人士及各自獲授予購股權可認購320,000股
或以上股份的本集團僱員（彼等均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嚴格遵守購股權披露規定，
故在本招股章程中餘下59名僱員承授人嚴格遵守購股權披露規定按個別基準披露
姓名、地址及權利將須額外披露約20頁的資料並將導致本公司於印刷招股章程方
面產生高昂費用及構成不必要負擔；

(b) 授予個別承授人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數目屬微量，全體合計則相當於緊隨全
球發售完成後本公司經擴大股本2.99%（假設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均獲行使，但
未計及因超額配股權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
及發行的任何股份）；

(c) 於2015年，按備考為基準股東應佔每股盈利的攤薄影響將約0.61%（假設所有首次
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於2015年1月1日獲行使），影響甚微；

(d) 未能全面遵守適用購股權披露規定將不會阻礙本公司向其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
公司業務、資產及負債、財務狀況、管理及前景的知情評估；及

(e) 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 其他資料 — 16.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
計劃」一節中所披露的有關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資料概要應向潛在投資者提供
足夠資料，以令彼等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對本公司作出相關評估。

於購股權獲悉數行使後將予發行的19,684,000股股份中，11,896,000股股份（佔緊隨全
球發售完成後本公司經擴大股本的約1.81%，假設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均獲行使，但未
計及因超額配股權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
何股份）授予董事、高級管理層成員（不包括董事）、本集團一名顧問、本集團一名僱員（為
蔡先生的兒子，因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及22名各自已獲授予購股權可認購320,000股或以
上股份的本集團僱員（彼等均非本公司關連人士）。於購股權獲悉數行使後將予發行的餘下
7,788,000股股份（佔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本公司經擴大股本的約1.18%，假設首次公開發售
前購股權均獲行使，但未計及因超額配股權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
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授予本集團的59名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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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每股股份認購價金額相當於發售價的80%（可根據首
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條款予以調整）及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須遵守以下歸
屬計劃表：

批次 歸屬期
已歸屬購股權的

百分比
   

第一批  . . . . 上市日期第一週年 25%
第二批  . . . . 上市日期第二週年 25%
第三批  . . . . 上市日期第三週年 25%
第四批  . . . . 上市日期第四週年 25%

 

合計：100%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各歸屬批次可自相關批次歸屬日期（包括該日）至緊接首次公
開發售前購股權授出日期第十週年（即2026年6月16日）前的營業日（包括該日）止期間行使。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各承授人於接受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要約時應付1.00
港元。

董事確認，除作為本集團顧問外，該名顧問於過往及現時與本集團、董事、高級管理
層、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的五大客戶或供應商概無任何關係。

聯交所已根據上市規則向本公司授出豁免，惟須達成以下條件：

(a) 根據購股權披露規定所規定者，按個別基準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 其他資料 — 16.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一節披露授予各董事、本集團高級
管理層成員、本集團一名顧問、蔡先生之兒子（本公司關連人士）及22名已獲授予
購股權可認購320,000股或以上股份的本集團僱員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全部詳
情；

(b) 其餘承授人（不包括上文(a)所述者）將按合計基準披露：

(i)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總數及所涉股份數目；

(ii)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行使期；

(iii) 就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支付的代價；及

(iv)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行使價；

(c) 於本招股章程披露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所涉股份總數及該等股份佔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的百分比；

(d) 於本節及本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 其他資料 — 16.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劃」一節中披露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悉數行使後按備考基準對股東應佔
每股盈利的攤薄效應；

(e) 所有獲授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承授人的完整名單（載有購股權披露規定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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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詳情）可供公眾按本招股章程附錄五所載安排查閱；

(f) 豁免詳情將於本招股章程披露；及

(g) 證監會已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就購股權披露規定發出豁免證書。

證監會已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向本公司授出豁免，惟須達成以下條件：

(a) 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附表三第I部第10段所規定，按個別基準於本招股
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 其他資料 — 16.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一節
披露授予各董事、本集團高級管理層成員、本集團一名顧問、蔡先生之兒子（本公
司關連人士）及22名已獲授予購股權可認購320,000股或以上股份的本集團僱員的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全部詳情；

(b) 上文(a)未有載列的其餘承授人將按合計基準披露：

(i)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總數及所涉股份數目；

(ii)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行使期；

(iii) 就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支付的代價；及

(iv)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行使價；

(c) 所有獲授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承授人的完整名單（載有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附表三第I部第10段規定的所有詳情）可供公眾按本招股章程附錄五所載安排
查閱；及

(d) 豁免詳情將於本招股章程披露。

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 其他資料 — 16.首次公開
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一節。




